
︻
攝
大
乘
論
︼ 

109.02.12 
︽
攝
大
乘
論
︾
所
知
依

分—

阿
賴
耶
識

緣
起 

六
門
分
別 

句
義—
由
攝
藏
諸
法
，
一
切
種
子
識
，
故
名
阿
賴
耶
。 

能
藏—

 

所
藏—

 

執
藏—

有
情
攝
藏
此
識
為
自
我
。 

阿
賴
耶
識
為
種
子
，
虛
妄
分
別
所
攝
諸
︵
11
︶
識
。 

體—
虛
妄
分
別
。 

相—

二
取
二
詮
。 

唯
識
、
二
、
種
種 

一
切
法
唯
是
識
性
。 

  

結 

無
始
時
來
界
，
一
切
法
等
依
，
由
此
有
諸
趣
及
涅
槃
證
得
。 

本
來
空
寂
，
念
念
相
續
。 

P.S.
反
覆
的
息
、
念
、
想
。 

異
門—

依
大
乘
說 

阿
陀
那—

執
受—

一
期
根
身
。 

 

執
取—

結
生
相
續
。 

體
相 

決
擇 

心—

心
↑
意
↓
識
三
。 

差
別 

無
間
滅
意—

#6
生
依
止
︵
俱
有
依
根
︶ 

性
攝 

染
污
意 

四
煩
惱
相
應
。 

P.S.
①
染
污
意
若
無
，
則
有
6

種
過
失
。 

②
若
迷
於
藏
識
，
則
有
異
說
執
。 

依
聲
聞
說 

阿
賴
耶
。 

根
本
識
。 

窮
生
死
蘊
。 

心
、
意
、
識 

   

阿
陀
那 

更
互
為
緣
，
相
互
為
因果
性
。 

一
切
法 

藏
識 

#8
：
集
起 

#7
：
思
量 

前
6

：
了
別 

P.S.
一
切
法
唯
是
識
性 

   

云
何
應
知
？ 

   

1.
識
生
變
似
義
。 

   

2.
是
諸
識
轉
變
， 

     

分
別
所
分
別
， 

     

由
此
彼
皆
無
， 

     

故
一
切
唯
識
。 

   

3.
由
一
切
種
識
， 

      

如
是
如
是
變
， 

      

以
展
轉
力
故
， 

      

彼
彼
分
別
生
。 


